
法規名稱：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處理違反臺北市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實施辦

法事件統一處理原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1 年 12 月 25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1年 12月 25日臺北市政府北市勞障字第 10140431100號令修正發布名

稱及全文 3點；並自 102年 1月 16日實施

（原名稱：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處理違反臺北市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實

施辦法事件統一處理原則；新名稱：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處理違反臺北市補助

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實施辦法事件統一處理原則）

一、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以下簡稱本處）為處理違反臺北市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

    促進服務實施辦法事件，依循適當原則予以有效之裁處，建立執法之公平性，減少爭議

    及訴願之行政成本，提升公信力，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處處理違反臺北市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實施辦法事件統一處理原則如下

    表：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處理違反臺北市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實施辦法事

    件統一處理原則表

項次 違規事件 法條依據（

臺北市補助

辦理身心障

礙者就業促

進服務實施

辦法）

裁量範圍 統一處理原則

1 申請者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申領

補助，所提送之各項資料有隱匿、不

實情事（第 17條）。

2 經核准補助之項目，再獲其他政府機

關、學校或民間機構、團體補助者，

未主動申報，重複請領該項補助並未

繳回（第 18條第 4項）。

3 受補助者未依核准之補助案確實執行

，並建立完整檔案，有偽造、變造、

詐欺、隱匿、不實或其他不正當之行

第 34條 撤銷或廢止

補助處分之

全部或一部

，追回補助

款，並停止

補助 1年至

3年。

一、第 1次違規：

追回違規項目整項之

補助款，並停止補助

1年。

二、第 2次違規於同

單位不同案件：

追回違規項目整項之

補助款，並停止補助

該單位 2年。

三、第 2次違規於同



為（第 21條）。

4 運用補助款辦理工程、財物及勞務採

購，其有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情形

者，未依該法規定辦理。運用補助款

購置設施設備、機車、車輛及行政院

財物標準分類所定之雜項設備等財產

，未遵守主管機關訂定之規定。補助

財產非供執行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相

關工作使用，或未經主管機關同意，

逕自出租、出借、出售、轉讓或贈與

（第 28條）。

單位同一案件：

追回違規案件整案之

補助款，並停止補助

該單位 2年。

5 補助案執行地點未符合消防法規之消

防安全設備之規定（第 19條）。

6 補助案開始執行後 30日內，受補助者

未檢具載明服務對象姓名、出生日期

、身心障礙手冊號碼、障別等名冊送

主管機關備查；其有異動時，未於異

動後十四日內辦理更新備查。職業訓

練補助案未於開訓前七日內，檢具參

訓人員名冊送主管機關核定；其有異

動時，未於異動期日前七日內辦理更

新核定（第 20條）。

7 運用補助款聘用工作人員未核實給付

薪資，於聘用之日起三十日內，未檢

具聘用人員名冊及資歷證明文件影本

送主管機關備查，異動時，亦未比照

辦理（第 27條）。

8 未單獨設立帳戶儲存、專款專用並獨

立登帳（第 29條第 1項第 1款）。

9 主管機關進行督導時，得對受補助者

進行訪視、查核，或要求其提供相關

文件資料，詳實說明，受補助者若拒

絕、規避或妨礙（第 32條第 2項）。

第 35條 廢止補助處

分並追回補

助款。但情

節重大者，

得逕予廢止

補助處分

一、第 1次違規：

追回違規項目整項之

補助款。

二、第 2次違規於同

單位不同案件：

追回違規項目整項之

補助款。

三、第 2次違規於同

單位同一案件：

追回違規案件整案之

補助款。



10 受補助者如有特殊情形須變更核准補

助案之內容者，應於執行期程二分之

一前，在原補助經費額度內，以書面

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變更執行

，且每案以變更一次為限（第 22條）

。

11 執行不力或成效不彰者（第 35條）。

第 35條 廢止補助處

分並追回補

助款。但情

節重大者，

得逕予廢止

補助處分並

得停止補助

1年至 2年。

一、首次違規：

追回違規項目整項之

補助款。

二、累次違規於同單

位不同案件：

追回違規項目整項之

補助款，並停止補助

該單位 1年。

三、累次違規於同單

位同一案件：

追回違規案件整案之

補助款，並停止補助

該單位 2年。

12 受補助者解散、停業、破產、所執行

之相關業務被撤銷許可或會址遷出本

市。未立即報請主管機關終止補助案

，辦理核銷，繳回賸餘補助款，並將

其服務對象轉介至相關機構、團體繼

續服務者（第 33條）。

第 33條 廢止補助處

分之全部或

一部，並追

回補助款。

一、廢止補助處分之

一部，並追回人事相

關費用之補助款。

二、經限期改善，逾

期仍未改善者，則廢

止補助處分之全部，

並追回整案之補助款

。

三、對於個別案件有特殊情況者，得按處理原則酌予加重或減輕處分，但應敘明加重或減輕

    之理由。


